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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招投标事项办理难”措施

（二）

一、关于招标

1. 达到招标规模标准可采取非招标方式的情形：对疫情

防控、应急抢险等项目，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项目审批（核

准）部门同意或确认，项目单位可采取非招标方式实施。

2. 缩短招标时间的情形：对简单小型项目、采取经评审

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项目等，

可适当缩短招标时间。

3. 鼓励招标人发布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招标计划公告，发

布招标计划公告的，除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布外，还可以推

送至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同步发布。



4. 积极推行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全过程咨询”和“工

程总承包”模式，减少招标层级环节。

5. 工程建设项目已履行审批（核准、备案）手续，取得

批准，资金来源已落实，满足招标所需的技术条件，其他条

件暂缺的，允许项目实施单位在提交自行承担招标失败等风

险的书面承诺后，先行发出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二、关于投标

6. 取消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和建设工程施工

招标文件（最高投标限价）、文件澄清或修改备案事项。

7. 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实现“一网通投”。

8. 提倡招标人采取资格后审方式招标并优先使用合格

制资格审查方式，使用有限数量制资格审查方式的，资格预

审文件规定的合格申请人数量应当不少于 7 个。

9. 减少工程建设领域涉企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

项目估算价的 1%且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

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1.5%；加快实施银

行保函、保险公司保单和担保公司保函并行的工程担保制

度；鼓励招标人对信誉良好的企业免收投标保证金。

10. 推进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市场主

体各类证明材料、信用信息更新情况联动，跨部门便捷查询

自动调用。推进全省专家资源共享、数字证书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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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相关官网可以查询的资质信息，投标企业只需

提供资质证书影印件或扫描件，招标人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不得要求投标企业提供原件。

12. 投标人对自身是否存在严重违法、行贿犯罪等失信

情况实行承诺制，不需提交证明材料，由招标人或者评标委

员会在“信用中国”“信用湖北”等网站查询。

13. 充分发挥信用报告作用，推动信用报告结果异地互

认。

三、关于评标

14. 全面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不见面开标，逐步提高政

府投资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占比。

15. 推进“评定分离”改革，在房建市政领域逐步扩大

“评定分离”改革地区和范围。

四、关于投诉

16. 充分运用网上投诉处理系统，不断完善系统功能，

实现线上受理投诉、提交材料、反馈行政处罚决定。投诉案

件经依法受理后，应尽快办结。

五、关于服务

17. 主动送政策上门，扩大政策知晓度，积极提供法规

政策和操作流程业务指导、咨询服务，打通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推进“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



18. 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围绕减审批、减备案、减

环节、减材料、减跑动、减时限以及降成本、降费用、降资

金占用等重点，加快服务标准化、清单化建设。


